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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於思雨同学，写作的过程中曾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

平教授、赵宇恒同学、龚晓飞同学不断切磋。匿名审稿人和姚洋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在

此谨表感谢。文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完全由作者负责。

摘　要　本文尝试建立数理模型探讨战国 时 期 军 功 爵 制 的 功 效

及其实施的基础和演变过程。我们发现：军功 爵 制 相 对 于 五 等 爵 制

对国民有着更好的激励作用，而其实施则受制于长期 民 族 文 化 累 积

所形成的文化特征和权力结构的制约。相比 于 东 方 各 国，秦 人 尚 功

利轻伦理的民族性，君主至上的权力结构，君 主 的 强 有 力 支 持 和 平

民的热烈响应是这一新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全秦 推 行 的 根 源，最

终助其统一天下。
关键 词　激 励 机 制，五 等 爵 制，军 功 爵 制，文 化 传 统，权 力

结构

一、引　　言

春秋战国是由周王朝大一统均衡逐渐被打破而演化出多国竞争局面直至

秦统一天下新均衡形成的历史巨变时期。
周王朝大一统均衡的被打破有着深刻的生产力进步因素。锻铸和畜力技

术的发明使得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替代公社制的集体生产成为可能，这为中

央王朝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道德权威和朝觐制度在治国中的权重下降；
行政序列、司法保障、军事戍边的硬实力管理权重增大。春秋时期，周 天 子

的权威还部分存在，各方力量的集结和交错还只是暗流涌动，而到了战国时

期，周天子权威丧失殆尽，于是天下群雄并起，战火遍野。而最终跃 出 收 拾

山河再度统一天下者，却为起于西北地区的秦人。
秦人何以能够最终横扫六国统一天下？一直以来，这一问题都是 史 学 界

长期探讨的 重 要 问 题 之 一。本 文 尝 试 以 经 济 学 视 角 来 揭 示 这 一 史 实 的 制 度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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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社会结构中，皆存在着一种由 君 主 加

封并可世袭的五等 爵 制 向 崭 新 的 以 军 功 向 国 民 授 爵 的 军 功 爵 制 转 变 的 趋 势。
而这一新制度恰恰仅在秦国而非在其他六国被彻底实施。我们认为，秦国的

最终胜出应当源于其一系列新制度的安排，但军功爵制的建立和实施至少是

其重要的制度根源之一。
本文将要具体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军功爵制比五等爵制更能够增强国

力？为什么军功爵制单单在秦国而非在其他国家被贯彻到底？总起来说，军

功爵制较之五等爵制能够更好地激励平民充分发挥才智为国拼争，但又触及

了权贵的利益因而遭到权贵们的阻挠。秦人崇尚功利甚于伦理的价值观，加

上宗法势弱，君主至上的权力结构，使得军功爵制能够得到平民的热烈拥护

并凭借君主的强 权 短 时 间 内 推 行。而 东 方 各 国 崇 尚 伦 理 甚 于 功 利 的 价 值 观，
加上宗法势强的权力结构，使得军功爵制在贵族的阻挠、君主和平民时强时

弱的情况下，最终演变成了论功行赏与无功受禄并存的双轨制局面。我们将

在文章中详细展开我们的分析。
这些问题的探讨对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开

放，顺应时代潮流，在各个领域，剔除不合时宜的旧体制建立适当的新体制，
另一方面又要扫除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介绍秦军功爵制的 原 则、内 容 和 实

施功效；第三部分，建立数理模型，分析军功爵制相对于五等爵制的优越性；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分别讨论秦国和东方各国的文化特征、权力结构对于军

功爵制实施的影响；最后作结。

二、秦军功爵制的原则、内容和实施功效

面对春秋战国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各国没有不从五等爵制向军功爵

制转变的。关于五等爵制的情况，《礼记·王制》中有明确的规定：“王者之

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 五 等。诸 侯 之 上 大 夫 卿、下 大 夫、上 士、
中士、下士，凡五等。”其特点有二，一是授爵对象面向贵族。由周天子把同

姓 （姬）子弟和异性姻亲以及 先 朝 的 后 人，封 在 各 地 作 诸 侯。诸 侯 根 据 不 同

的爵位，获得不同数量的疆土和人民，即 “授民授疆土”；二是实行嫡长子继

承制，由此形成了后世所称的 “世卿世禄”。
不过，由于齐、楚、燕、韩、赵、魏等国先后为秦所灭，政府档案被毁，

其军功爵制除保留一些零星资料外，具体面貌无从查考，唯有商鞅变法所建

立的军功爵制赖 《商君书·境内》得以保存下来，因而本部分重点探讨秦军

功爵制的原则、内容和实施功效，并借助其他历史文献，如 《史记》、 《战国

策》、《墨子》、《韩非子》、《说苑》等，简要介绍这一制度在山东各国实施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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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秦军功爵制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

秦军功爵制在春秋时代就建立了１，只是这一时期的秦军功爵制还没有形

成完整、系统的制度。秦军功爵制真正走向成熟是在商鞅变法时期。商鞅继

承了山东六国特别是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所确立的 “食有劳而

禄有功，使有能赏必行，罚必当”的改革精神，结合秦国的具体情 况，确 立

了 “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 尊”的 变 法 原 则，建 立 起 既 有 深 厚 的 理 论 底

蕴，又具有相当可操作性的秦军功爵制。

１ 商鞅变法建立的军功爵制中，有左庶 长、右 庶 长、大 庶 长 等 爵 名，而“庶 长”这 一 爵 名，在 春 秋 时 就 已 出

现。《左传·襄公十一年》，“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
２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一，关于授赏的标准，商鞅明确规定是军功。即 “彼能 战 者 践 富 贵 之

门”，“富贵之门，必出于兵。”
商鞅认为， “善 为 国 者，其 教 民 也，皆 作 壹 （指 专 务 耕 战）而 得 官 爵。”

“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这就使得宗室贵族不能再

像过去那样凭血缘关系 就 获 得 高 官 厚 禄 和 爵 位 封 邑。从 此， “宗 室 非 有 军 功

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就成为秦人政治生

活的一般原则。云梦县 睡 虎 地 秦 墓 竹 简 《法 律 问 答》中 有 “内 公 孙 毋 爵 者”
字样；直到秦始皇统一后，大臣还说，“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２，可

证这条法令在秦国确已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也说明商鞅变法以后，人的政

治经济地位要由军功来决定。
为了提高并保护军人 （包括农民）的社会地位，商鞅坚决杜绝农战以外

的其他可以得到富贵的渠道，这就是 “利出一孔。”他认为，只有阻止商人染

指农村，染指土地，才能避免或因天灾人祸，或因劳动能力低下而经济困难

的战士家庭再次走向赤贫的命运，从而保证农战政策的执行，使秦国军队始

终保持高昂的士气，最终统一天下。
第二，关于受赏的具体内容，主要保存在 《商君书·境内》中，大致有：
（１）设置了二十等级的爵位。《史记·秦本纪》集解关于秦二十级军功爵

制的记载：“《汉书》曰 ‘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伍

千石。’其爵名：一为公士，二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

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
十四右更，十五上少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 大 庶 长，十 九 关

内侯，二十彻侯。”如此众多等级的爵位，显然有利于引导士兵不断进取，始

终保持高昂的劲头，奋勇杀敌，永不懈怠。
（２）对于士兵和军官授爵有不同的规定。在士兵中，“能得甲首一者，赏

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
关于军官，能得一甲首者，其赏赐与士兵同。 “屯长” （五人一屯）， “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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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一将）一级的军官，如不能亲自斩敌得甲首，其所部士卒斩敌计三十三

首以上，则赐爵一级，即所谓 “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 十 三 首 以 上，盈

论 （按满额论功行赏），赐爵一 级”。其 他 如 统 领 五 百 人、千 人 的 将 领 以 及 俸

禄为六百石、八百石、千石的县令以及 “国封尉”，能斩敌一甲首者，赐爵从

优。在较大的战役中，如 “攻城围邑斩首八千以上”，“野战斩首二千”，皆算

作 “盈论”。凡是参加战斗的各级将领和官吏，从无爵位的 “校徒”、 “操士”
向上算起，各赐爵一级。其中，高级将领如大将、御、参，则赐爵三级。

对于战争中没有战功或逃跑者，秦军功爵制也规定了严厉的处 分，以 致

家属临战前都要嘱咐战士 “不得，无返”。如果 “失法离令，若汝 死，我 死。
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这样一方面是功名利禄，一方面是严刑

峻法，于是英勇杀敌就成为士兵的唯一选择，“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

而不旋踵”。
（３）不仅有赐，也有夺。《商君书·境内》说，“其狱法，爵自二级以上，

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这是说，有二级 以 上 爵 位 的 人，
犯了罪要受降级处分；有一级以下爵位的人，犯了罪就要取消他的爵位。例

如，大将白起因在攻打赵都邯郸问题上，与秦昭王意见不合，拒绝服从调令，
而被剥夺了全部爵位，“免武安君为士伍”。秦始皇镇压嫪毐集团时，“夺爵迁

蜀四千余家”。秦军功爵制既可 授 又 可 夺 的 特 点，反 映 了 秦 军 功 爵 制 的 成 熟，
既能激发人们为爵位而奋勇作战，又能制约有爵位者，使富裕起来的士兵不

致因追求安全而不努力作战。“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

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 民 死，国 无 敌 者

必王。”
（４）对于不同爵位所享受的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权益进行了详细的

规定。主要有：役庶子，益 田 宅，当 官 吏，免 徭 役，受 食 邑，抵 刑 罪，赎 奴

隶，树封墓等。
秦军功爵 制 还 规 定，根 据 爵 位 高 低，可 享 受 不 同 标 准 的 “传 食”待 遇。

秦代官吏出差，都要住在官办 的 传 舍 （招 待 所）里，传 舍 对 于 住 宿 的 各 级 官

吏及其随员，根据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规定供应不同标准的伙食，这个

规定当时叫做 “传食律”。
由于军功爵制是关系到秦人生前死后的荣辱大事，所以 《汉官旧仪》说，

“秦制爵等，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这种从生到死、无所不包的制度对于

个体的生存与机遇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大大激励了秦人英勇作战的积极性。

２．秦国如何保障这一制度的实施

为了使军功爵制能够坚定地推行下去，商鞅一方面建立起专门的主管机

构和官员。在中央有太尉、主爵中尉、大鸿胪主管军功爵工作，在军 队 中 有

大将、将军、五百主、二百五主、百将、屯 长 各 级 军 官、军 吏 具 体 执 行，在

地方有县丞、县尉颁赐得爵者应得食邑、田宅和其他奖赏。另一方面还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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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劳、论、赐为特征的严格的军功爵执行程序。
为了消除士兵中的弄虚作假，以及政府机关的低效率现象，充分 向 社 会

宣示政府的诚信，商鞅既重视 对 士 兵 “斩 首”业 绩 的 考 核，也 重 视 对 政 府 机

构办事质量、效率的考核。《商君书·境内》说，“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

日，将军以 不 疑 致 士 大 夫 劳 爵，其 县 过 三 日，有 不 致 士 大 夫 劳 爵，能 （罢）
其县四尉，訾由丞尉”。这是说，对于在战争中被杀死的敌人，要把他们的首

级摆放出来陈列三天，加以核对。没有疑问的，才要把与功劳相称的爵位赏

给将士，过了三天还没有办理好的，就罢免有关官员。
对于弄虚作假的士兵，秦军功爵制规定了严厉的惩罚。云梦县睡 虎 地 出

土的秦墓竹简 《秦律杂抄》记载：“战死者不出 （屈），论其后，又后察不死，
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这是说，士兵战场上宁死不屈，应

将爵位授予死者的儿子。如果后来发现该人未死，事迹是编造出来的，就应

剥夺其儿子的爵位，并且惩罚同伍的人，而哪个未死的士兵回来后，则要处

以 “隶臣”的严厉处罚。

３．秦军功爵制的巨大功效

前已言明，面对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各诸侯国没有不进行从 五 等 爵

制向军功爵制的转变的。历史学家许倬云指出，“春秋时期至少有１１０个国家

被灭绝，剩下的２２个国家为生存继续斗争 （著名的有七个，即齐楚燕韩赵魏

秦）。”２可见，能幸存到战国的无疑都是对包括军功爵制在 内 的 各 项 改 革 进 行

得比较彻底的佼佼者。但毋庸置疑，山东各国的军功爵制确实没有秦国实行

得更好。关于秦国军功爵制的巨大功效，可以通过许多资料来体现：

２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

７０页。

第一，秦国士兵作战的热情极为高涨，以致 “民闻战而相贺也”， “民之

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这反映了军功爵制对本国国民巨大的激励作用。
第二，山东 各 国 的 豪 杰，如 商 鞅、张 仪、范 雎、蔡 泽、吕 不 韦、李 斯、

尉缭等纷纷来到秦国建功立业，使秦国形成了将天下英才揽入己中的 “布衣

将相”格局，这反映了秦军功爵制对国外优秀人才的巨大激励作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秦军功爵制更有效率呢？或 者 说，为 什 么 山

东六国的军功爵制没有秦国更有效率呢？在下面几部分，我们将建立规范的

数理模型来揭示军功爵制相对于旧制度的优越性，并尝试揭示这类新制度能

够在秦国成功实施而在山东六国不彻底实施的原因。

三、军功爵制优越性的数理模型

为了更清晰地阐述军功爵制相对于旧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现在来建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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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型对之进行分析。我们把军功爵制看成是一个激励国民更多地投入劳动

的奖惩制度，而传统的五等爵制主要以血缘关系来定人的品级，因而可以看

成是无奖惩制度。

考虑一个古代君主制国家，其中一个国君 （这里的国君可以看成是君王

本人以及皇亲国戚们所组成的皇族利益集团的一个抽象）和若干个国民，国

君有制定并推行制度的绝对权力，每个国民对国君颁布的制度的切实执行怀

有绝对的信心，于是皆在此制度之下来选择自己的努力程度以最大化其自身

利益，而国君的最终目的也是最大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

假设君王和国民的效用函数皆为线性 （即皆为风险中性），于是，所有人的目

标皆为最大化自己的预期收益。
我们假定任意一个国民若付出了努力ｘ，则其为此所消耗的成本为Ｃ（ｘ），

而其创造出的成果为ｆ（θ，ｘ），其中θ表示其能力水平，不同国民的能力可以

不同。我们假定每个国民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而国君并不知道任何一

个具体的国民的能力水平但知道θ的分布，并且国君也不知道国民 的 努 力 程

度。换句话说，国民的能力水平和努力程度都是不可观测的，但我们假定每

个国民的劳动成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核实出来。
国君需要制定出一个奖惩系统，以激励国民付出尽可能多的努力从而创

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国君的奖惩制度是基于很大程度上可核实的国民的劳

动成果来确定的。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简单情形：假设国民的成果是完全可观测的。并 假 定

国君的奖惩系统有着如下的结构：若一国民的劳动成果为ｙ，则国君赋予他／
她的奖励为

Ｗ（ｙ）＝∫
ｙ

０
ｗ（ｔ）ｄｔ，

其中ｗ（·）称为奖惩核。Ｗ 可以是负的，这表示负奖励即惩罚。在此制度之

下，能力水平为θ的国民就要解决以下优化问题：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πθ＝Ｗ（ｆ（θ，ｘ））－Ｃ（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ｘ≥０．

在这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国民可以付出的努力是无上限的。我们假

定这一问题有唯一最优解，那么，这一最优解就可以写成一个泛函形式：

ｘ＝φ（θ，ｗ）．

而国君要最大化自己的预期总收益等价于解决以下优化问题：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π＝Ｅ［ｆ（θ，ｘ）－Ｗ（ｆ（θ，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ｘ＝φ（θ，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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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Ｅ为均值算子。事实上，国君的预期总收益即为总国民数 （假定为恒定）
乘以π。

这是一个非完全信息领导者 －跟随者博弈，其子博弈 精 炼 贝 叶 斯 －纳 什 均

衡 （ｗ＊，φ＊）满足对于任意的奖惩核ｗ，φ＊ 对于每个国民都是最优的；而对

于国民所采取的策略φ＊，奖惩核ｗ＊ 对于国君是最优的，即ｗ＊ 是激励相容的

策略。
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变分问题，即使我们对ｆ和Ｃ 的函数形式做出了更

具体的假定，我们也很难得到解析解。
为简单起见，我们这里只考虑一类简单的奖惩核，恒常 的 奖 惩 核，即 奖

惩核函数恒等于某一个常数，不妨记之为ｋ。此时有

Ｗ（ｙ）＝ｋｙ．

而我们对ｆ和Ｃ的函数形式也做出更具体的假设。我们假设

ｆ（θ，ｘ）＝θｘα，

Ｃ（ｘ）＝ｘβ，

其中０＜α＜１≤β，而θ∈（ａ，ｂ），其中０＜ａ＜ｂ。此时，对于每个国民而言，其

产出相对于其努力的弹性皆为α。
在以上假设 之 下，国 民 针 对 于 国 君 指 定 的 恒 定 奖 惩 核ｋ所 要 解 决 的 问

题为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πθ＝ｋθｘα－ｘβ，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ｘ≥０．

由于此问题的目标函数是上凸的，因此其最优解ｘθ 即为其目 标 函 数 的 驻 点，
即满足

ｄ
ｄｘπθ ｘθ

＝０．

于是，

ｘθ＝ αｋθ（ ）β

１／（β－α）

．

而国君的问题即为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π＝Ｅ［（１－ｋ）θｘα］，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ｘ＝ αｋθ（ ）β

１／（β－α）

．

此时有

π＝ （１－ｋ）ｋα／（β－α） α（ ）β
α／（β－α）

Ｅθβ／（β－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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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求出，其最优解为

ｋ＊ ＝α
β
．

而相应地，国民付出的努力将为

ｘ＊θ ＝
α２θ
β（ ）２

１／（β－α）

，

国民的净所得为

π＊θ ＝α
β
１－α（ ）β α（ ）β

２α／（β－α）

θβ／（β－α），

而国君平均取自单个国民的预期所得为

π＊ ＝ １－α（ ）β α（ ）β
２α／（β－α）

Ｅθβ／（β－α）．

因此，

Ｅπ＊
θ ＝α

β
π＊．

　　在上述假 设 之 下 的 简 单 情 形 下，我 们 看 到，如 果 国 君 完 全 不 进 行 奖 励，
那么，每个国民的努力都将是０，进而使得每个国民和国君的收益皆为０。而

当国君制定了恒 定 的 奖 惩 核ｋ＊ 之 后，国 民 的 收 益 和 国 君 的 收 益 都 将 得 到 提

升。这显然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此，恰当的奖惩制度是提高所有人的福祉

的手段。

由ｘ＊θ ＝
α２θ
β（ ）２

１／（β－α）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奖惩制度之下，越有能力的人

（即θ更大 的 人），其 付 出 的 努 力 程 度 也 越 大，进 而 其 创 造 出 的 价 值 也 越 大。
换句话说，国民中越有能力者越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这一制度对于

充分挖掘民间才智是非常有效的。

再由Ｅπ＊θ ＝
α
β
π＊，我们看出，在这制度之下，平均而言，每个国民净所

得只是国君从其身上所榨取的净所得的α／β倍。
我们来看一个特例，β＝１。此时有Ｃ（ｘ）＝ｘ，此即把国民的努力本身作

为其付出成本的度量。而ｆ（θ，ｘ）＝θｘα 表示每个国民的产出相对于其努力的

弹性皆为α。此时，国君最优的奖惩核就定在这个弹性水平上，即ｋ＊＝α。而

此时，国民的努力程度为

ｘ＊θ ＝ （α２θ）１
／（１－α），

其净所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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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θ ＝α（１－α）（α）２α
／（１－α）θ１／（１－α），

而国君平均取自单个国民的预期所得为

π＊ ＝ （１－α）（α）２α／（１－α）Ｅθ１／（１－α）．

因此，

Ｅπ＊
θ ＝απ＊．

更进一步地，比如α＝１／２，那么，国君的奖惩核即定为ｋ＊＝１／２，这相当于

要求每个国民将把自己的产出的一半上交给国君，自留一半。而这样安排的

结果是，国君取自每个国民的预期净收益皆为国民自身净收益的２倍。再如

果该国国民人数为３００万，那么，国君总的净收益将是每个国民的人均净收

益的６００万倍。
总之，尽管国君并不能掌握每个具体的国民的能力和努力程度，但 假 如

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可以观测的，而基于劳动成果的奖惩制度是可以制定成把

每个国民的劳动成果的一个恒定比例返还给国民，这样一来，自然可以得到

这样的结局：越有能力的人越愿意付出努力，而其创造的价值也越大，进而

使得国君得到的利益也越多。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假设了国民的成果是完全可观测的。这一假 设 至 关

重要。在这一假设之下，完全没有必要设置惩罚措施。而在现实中，劳 动 成

果本身并不完全可观测，实际的情形是，国民自己先申报自己的成果，然后

由国君派专职人员审核。由于国君的审核可能有误，因此一些国民就有可能

冒险谎报。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国君应当制定严厉的惩罚措施。
现在，我们拓展上述模型，同时考虑奖与惩。假设君王制 定 的 奖 惩 制 度

有如下形式：如果一国民申报了其成果ｙ，那么，经审核后，若被确认为真，
则将得到奖励ｋｙ，其中ｋ∈（０，１）且为一常数；而若被确认为假 （即此国民

谎报或造假），则将得到惩罚 （ｋ＋ａ）ｙ，其中ａ＞０且为一常数，即若被发现

造假，则非但不按正常情形予以奖励，反而还会被追罚 （ｋ＋ａ）ｙ。我们假定

对任何人的申报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谎报被审核出的概率ｐ非常高，接近

于１，最起码的假设是ｐ＞１／２，相应地，谎报未被审核出的概率为ｑ＝１－ｐ＜
１／２。而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如实申报被误审为谎报的概率为０。

我们依然假定一国民付出努力ｘ时，其成本为Ｃ（ｘ），其成果为θｆ（ｘ），
其中θ为其能力水平。并假定上述的 “谎报被审核出的概率为ｐ和实报被误

审为谎报的概率为０”是人人共知的信息。那么，在上述奖惩制度之下，每个

国民都将如实申报自己的成果。
事实上，面对上 述 奖 惩 制 度，任 一 国 民 的 选 择 是 一 个 二 维 变 量 （ｘ，ｙ），

其中ｘ为其努力程度，而ｙ为其申报的成果，当他谎报时有ｙ＞θｆ（ｘ），则他

自己可意识到的预期收益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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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ｋｙ－Ｃ（ｘ）］＋ｐ［－（ｋ＋ａ）ｙ－Ｃ（ｘ）］

　　 ＝－（ｐ－ｑ）ｋｙ－ａｐｙ－Ｃ（ｘ）＜０．

而当他如实申报时，他可意识到他预期的收益将为

［ｋθｆ（ｘ）－Ｃ（ｘ）］．

他再适当选择ｘ，可使此量为正。因此，每个国民事实上做的就一定是如实申

报成果并选择ｘ以实现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ｋθｆ（ｘ）－Ｃ（ｘ）］，

即其解为ｘ＊＝φ（θ，ｋ）；而君王的目标就是选择ｋ以实现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１－ｋ）Ｅｆ（φ（θ，ｋ））．

而这就已经把问题转化为上述的无惩罚的情形了。因此，这里的惩罚仅仅是

一个威胁，可起到对于任何企图谎报的国民的震慑作用，而事实上没有发生

过实际的惩罚。此正所谓 “坏马夫用鞭子抽打，好马夫用鞭子吓唬”。
当然，我们这样建立我们的模型，仅仅是为了简单起见，如 果 我 们 假 设

一些国民的效用 函 数 是 下 凸 的，即 他 们 是 风 险 爱 好 者 或 称 偏 爱 冒 风 险 的 人，
那么依然会有一些人顶风作案，冒着被惩罚的风险也要谎报成果。

秦军功爵制实行过程中确实检查出一些士兵假冒业绩，甚至自相残杀的

现象。在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 秦 简 《封 诊 式》中，就 记 载 了 有 秦 士 兵 在 战 争

中争夺首级的事。秦简中说，一秦军公士与一士兵共执一人头告到官府，都

说这人头是自己斩得的。经诊视鉴定发现人头情形有异，怀疑是己方军士被

他们活活谋杀的。于是，受理此案的衙门发出紧急 “爰书”，通告各部队，如

有失散的和迟迟不归的军士，速派人来辨认： “某爰书：某里士五 （伍）甲、
公士郑才 （在）某 里 曰 丙，共 诣 斩 首 一，各 告 曰：甲、丙 战 刑 （邢）丘 城，
此甲、丙得首殹 （也），甲、丙相与争，来诣之。诊 首 囗 髻 发，其 右 角 一 所，
袤五寸，深到骨，类剑迹 （汉按：战死者应为戈、矛、箭 簇 所 伤，不 该 ‘类

剑迹’。一般军士不用佩剑短兵刃作战）。其头所不齐然。以书爰首曰：‘有失

伍及 （迟）不来者，遣来识戏 （麾）次。’”
由于秦军功爵奉行严格审查、重赏重罚的原则，对于严厉违规者 不 仅 收

回以前的所有赏赐，还要追加更严厉的惩罚，且将其个人和家族的名声搞臭，
因而顶风作案者非常少，这就在社会上创造了一个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不

是歪门邪道取 得 财 富 的 风 气，有 利 于 全 社 会 才 智 资 源 的 充 分 挖 掘。基 于 此，
在我们的模型中就没有着意去分析偏爱风险者的行为。

总之，建立恰当的奖惩制度，可以充分挖掘民间才智，激 励 国 民 奋 发 图

强，最终实现增强国力的目标，而军功爵制正是这样的一种奖惩制度。
在战争频仍的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皆意识到了这种新制度的优 越 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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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制度的真正实施还是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特别是各国的文化

特征和权力结构。基于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权力结构，军功爵制在各国的实施

情况亦各有不同。我们看到，只有在秦国而非在其他国家，这一新制度才得

以被彻底地实施并充分发挥出了它的功效，进而最终助其横扫六国统一天下。

那么，秦国和东方各国，在文化特征和权力结 构 上，到 底 有 何 不 同？它

们又是怎样具体地影响军功爵制的实施的呢？在下面的两部分，我们将分别

就秦国和东方各国的情况加以讨论。

四、秦国的文化特征、权力结构与军功爵制的实施

长期在西北地区与戎狄部落交战的经历使秦人形成了崇尚功利甚于伦理

的价值观，以及君主至上的权力结构，它使得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功爵制采取

了具有奖励性质的拉动 （主要针对平民）和具有鞭策性质的驱动 （主要针对

宗室、文学和工商之士）相结合 的 激 进 型 模 式，并 凭 借 君 主 至 上 的 巨 大 权 威

强力推行下去，从 而 短 时 期 内 形 成 了 全 民 皆 兵 的 举 国 体 制，最 终 扫 灭 六 国，

一统天下。

３ 这里所谈秦文化的“重功利”、“轻伦理”、“外倾”，只是相对于东方各国的“轻功利”、“重伦理”、“内倾”而

言。其实，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任何人的需求都包括物质（主要指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精神（主 要

指情感的归属，地位、荣誉的需求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两个方面，只是对生存条件较差地区的人而言，更

偏重物质、功利的需求，对精神、情感的需求偏弱一些；对生存条件较好地区的人而言则正好相反，由于物

质的需求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因而更追求精神、情感生活。对秦文化和东方各国文化，我们也可以做如下

理解。秦文化由于产生于战争频仍、生存条件恶劣的西北地区，自然更追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因而崇尚功

利甚于伦理，崇尚物质甚于精神，接近于今天说的“见利忘义”；东方各国文化由于产生于生存条件较 好，
社会长期稳定（相对于秦国所在的战争频仍的西北地区而言）的黄河中下游以及江淮流域，因而更追求精

神需求的满足，崇尚伦理甚于功利，崇尚精神甚于物质，接近于今天说的“见利思义”。从社会发展水平而

言，显然东方各国的文化更先进、文明、精细一些，秦文化更落后、野蛮、粗犷一些。

１９８７年，林剑鸣在 《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一文中，指出秦人

的价值观是 “外倾”（指注重土地、财产等有形东西攫取的外部扩张）、“重功

利”、“轻伦理”，表现出 “唯大尚多”的本质特征，这是不同于周天子辖下的

东方各国的 “内倾”（指注重内在品德的修养）、“轻功利”、“重伦理”的文化

传统的３。１９９３年，黄留珠在 《秦文化概说》一文中，则进一步把秦文化的特

征概括为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和功利主义。所谓集权主义，是指统治权力的

高度集中，这是 秦 人 长 期 的 军 事 生 活 要 求 权 力 高 度 集 中、绝 对 服 从 的 产 物。

所谓拿来主义，既指对周文化、戎狄文化的大力吸收，也指对别国人才的大

力吸收，这仍然同秦人历史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有关，为了打赢战争，自然

要抛弃一切意识形态的束缚，向凡是有助于打赢战争的一切人包括对手学习。

所谓功利主义，指秦人对土地、财产等一切有形东西的贪婪的征夺，既没有

蒙上道德的面纱，也没有披上仁义的外衣。尽管对秦文化的特点，学术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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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观点，但将其总结为轻伦理重功利、 “唯大尚多”、缺乏宗法传统，或

是崇尚功利甚于伦理的价值观、君主至上的权力结构，则是学术界普遍的观

点。这样一个文化传统适应了战国时期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一切唯利是

从的社会需要，较之崇尚伦理甚于功利，宗法力量强的东方文化，无疑更能

顺应战国时代加强中央集权，以武力统一天下的社会大势；更有利于崇尚武

战、“计首授爵”的军功爵制的贯彻，这就是学术界说的落后的优势。
（１）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价值观，以及宗法力量强的权力结构，使得商

鞅变法后的秦军功爵制采取了主要针对平民的具有奖励性质的拉动和主要针

对宗室、文学和工商之士的具有鞭策性质的驱动相结合的激进型模式。这种

模式的弱点是启动难，易于遭到贵族的激烈反抗，优点是一旦启动，容易在

短时间内形成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
商鞅吸取了东方诸国，特别是魏国李悝、楚国吴起变法 的 经 验 教 训，一

是明确提出了不断进行战争，直至一统天下的目标，这在战国变法运动中是

绝无仅有的。二是将耕战放在了压倒一切的核心位置，并通过具有奖励性质

的拉动 （主要针对平民）和鞭策 性 质 的 驱 动 （主 要 针 对 宗 室、文 学 和 工 商 之

士）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全民 皆 兵 的 举 国 体 制，这 一 激 进 型 的 变 法 道 路 在

战国变法运动中并不多见，只有楚国的吴起变法可与之媲美。不仅如此，商

鞅还将耕战政策通过一条条具体而不相互抵牾的法令贯彻下去，具有可操作

性。三是厉行法制，以 “重 罚 厚 赏”的 强 硬 手 段 保 证 耕 战 政 策 的 坚 决 推 行，
其冷酷程度在战国变法运动中也是非常罕见的，远超吴起在楚国的变法４。

４ 吴起变法中对楚国贵族的打击，主要局限在限制、取消贵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

收其爵禄”，“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而未像商鞅变法

那样从肉体上大量消灭贵族。

鉴于秦国拉动 （主要针对平民）和驱动 （主要针对宗室、文学和工商之

士）相结合的激进型军功爵制侵犯了秦君之外的几乎所有秦人的利益，尤其

是严重侵犯了宗室贵族的利益，因而必将遭到他们的疯狂反对。商鞅预见到

了这一点，认为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求以铁血手段坚决打击贵族的不

法行为。他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
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刑

九而赏一”，“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
（２）尽管秦国的激进型军功 爵 制 遭 到 了 宗 室 贵 族 的 疯 狂 反 对，但 “重 功

利”、“轻伦理”、“唯大尚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法力量弱，君主权威强

的权力结构使其不仅能够强力推行下去，还赢得了秦人的普遍支持，以致商

鞅虽死，但 “秦法未败”。
第一，“重功利”、“轻伦理”、“唯大尚多”的文化传统使秦人形成了重物

质、求数量的扩张方式，这与军功爵制重视数量考核的精神是一致的，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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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秦人的拥护。
商鞅变法初期，秦人差不多举国反对，但这主要不是针 对 军 功 爵 制，而

是其他的变法措施，如实行连坐，轻罪重罚；禁止私斗，“令民之父子兄弟同

室内息者为禁”等。但当秦人见到了商鞅以铁血手段取得的变法效益 （此乃

重功利的体现）后，于是 “民之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 贼，家 给 人 足。民

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第二，“重功利”、“轻伦理”、“唯大尚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一点一点

从西北游牧民族手中不断夺取其地盘的发展经历，使秦国君主滋生出不同于

东方各国的非常重视土地扩张的雄心抱负，表现在对外发兵时，总是以赤裸

裸的土地扩张为主，及至商鞅变法，更是将扫灭六国，统一天下上升为秦国

的国家目标。秦始皇的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 涉 流 沙。南 及

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正是这种强烈渴望版图扩张的雄心

抱负的反映。
强烈的扩张领土、征服天下的雄心和抱负，使秦国君主特别需要 得 到 民

众的支持，为此不惜以铁血手段贯彻包括军功爵制在内的各项变法措施。而

长期战争环境中产生的君主权威高，宗法观念弱的权力结构，意味着即使有

人反对改革，秦国君主也能凭借军事统帅的绝对权威地位压迫下边服从，这

有利于包括军功爵制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坚决推广。
以商鞅变法为例。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强力推行新 法，对 反 对 变 法

者，包括贵族，坚决镇压，对议论法令、违背法令者处以酷 刑，不 仅 把 反 改

革派代表人物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处以刑法，还在渭河边上一天杀

死七百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这种对反改革派坚决镇压的情

况在东方诸国的变法史上是根本见不到的，这正是长期的军事生活导致秦君

具有绝对权威的反映。
综上，商鞅根据战国时代兵荒马乱， “天下方务于合从 连 衡，以 攻 伐 为

贤”的形势，为秦国设计出了以不断进行战争，直至一统天下为目标；以厉

行耕战政策为途径；通过采取具有奖励性质的拉动 （主要针对平民）和鞭策

性质的驱动 （主要针对宗室、文学和工商之士）相结合的激进型军功爵制模

式，并凭借君主至上的巨大权威强行推行下去，最终赢得了秦人的普遍支持，
形成了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

五、东方各国的文化特征、权力结构与军功爵制的实施

相对于秦国所处西北地区的战争频仍，东方各国长期较安定的社会环境，
较发达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使这里形成了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价值观，以及

宗法力量强的权力结构。它使得东方各国的军功爵制 （失败了的楚国吴起变

法除外）采取了 主 要 针 对 平 民 只 有 奖 励 性 质 的 拉 动，而 没 有 主 要 针 对 宗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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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工商之士的鞭策性质的驱动的和缓型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弱化贵

族的反抗，易于推广，弱点是容易形成论功行赏与无功受禄并存的双轨制局

面，使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难以确立。
（１）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价值观，以及宗法力量强的权力结构，使得东

方各国的军功爵制 （失败了的 楚 国 吴 起 变 法 除 外）只 有 “见 功 而 与 赏，因 能

而授官”等奖励耕战之士的 规 定，而 没 有 诸 如 秦 国 那 样 “富 贵 之 门，必 出 于

兵”，“利出一孔”等坚决奉行耕战政策，无情打击宗室贵族、文学、工商之

士的规定５，因此只能调动起原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阶层的积极性，而无法

调动起原来社会地位较高的文学、工商之士、宗室贵族的积极性，更无从树

立不断进行战争，直至一统天下的变法目标。
（２）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 价 值 观，使 得 东 方 各 国 民 众 既 “轻 死”又 排 斥

战争和杀戮，使得东方各国统治者既 “尚武”又热心艺 术 和 礼 乐。６在 这 种 情

况下，东方各国不彻底的、和缓型的军功爵制因能提供广阔的选择空间，较

之崇尚武战、鼓励杀戮的彻底的、激进型的秦军功爵制，无疑更能满足这种

社会需求，但也因此在社会中形成了 “宽则宠名誉，急则用介胄之士”， “国

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论功行赏与无功受禄并存的双轨制现象。

５ 黄中业先生在《战国变法运动》中指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 得 属 籍”，“僇 力 本 业，耕 织 致 粟 帛 多 者 复 其

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明

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明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这五条法令，只见于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而不见于其

他各国的变法中。
６ 面对战国烽烟陡起，战事 频 迭 不 断 的 形 势，东 方 各 国 君 主 普 遍 尚 武。如 齐 桓 公 主 张“武 勇 者 长”（《管

子·君臣》），齐庄公更是“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勇力之士，无忌于国”（《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晋 之

文公、襄公、景公、厉公、悼公，都是一代枭勇之君，先后在春秋争霸战中纵横驰骋。楚武王和楚 文 王 一 生

征战，最后均死于征战途中。但同时他们也极其热心艺术与礼乐，这从邹忌以鼓琴说齐威王，韩昭侯对吹

竽者“一一听之”，防止其滥竽充数，以及赵烈侯好音，欲对其喜爱的两名歌手“赐之田，人万亩”中可以充

分反映出来。而遍查《史记》、《国语》、《左传》、《战国策》等有关春秋战 国 的 史 料，几 乎 不 见 秦 王 沉 湎 于 艺

术、礼乐的记载。

东方各国统治者这种既褒奖耕战之士又嫌其不够高雅、文明，既 希 望 他

打仗时像狼、又希望他平时像羊的叶公好龙心理，即使在雄才大略的魏文侯

身上，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魏国变法之初，确实是把消除宗室贵族的多劳多得与少劳多得、不 劳 而

获并存的双轨制局面当作自己的努力方向，而且终魏文侯时期，“其父有功而

禄，其子无功而食之”的宗室贵 族 确 不 见 于 政 治 舞 台，大 量 的 士 阶 层 出 身 的

人，如翟璜、李悝、李克、吴 起、西 门 豹、乐 羊、北 门 可、屈 侯 鲋 等，却 因

为有功于国，被授予高官厚禄，成为魏国政界新的显贵。不过，从魏 文 侯 对

待乐羊的态度上，仍然可以看出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它

造成了魏国改革的不彻底性，是造成此后魏国日趋衰弱的重要原因。
《战国策·魏策》记载，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睹师赞曰：‘乐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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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赞对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乐羊既罢中

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魏文侯既崇尚乐羊之功业，又鄙薄其不重父子

伦理，反映了 “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新价值观与

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传统价值观的冲突，而这正是在山东六国变法运动中经

常看到的情况。这正如毛泽东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批评的，“嘴里

天天说 ‘唤 起 民 众’，民 众 起 来 了 又 害 怕 得 要 死，这 和 叶 公 好 龙 有 什 么

两样！”７

另外，即使遇到危机，东方各国的统治者也只是在危机感甚强的 军 事 方

面突破了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坚持了 “食有劳而禄有功，
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军 功 爵 精 神，而 在 危 机 感 不 太 强 的 社 会 生 活 的

其他领域，仍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这样自然无法将整个国家的资源纳入

到战争的轨道上去，难以形成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在这方面，雄才大略如

赵武灵王者，也未能幸免。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以文明程度高的中原向文明程度低、素为中原瞧

不上的蛮夷学习的改革运动，自然会引起赵国朝野的巨大反响。面对群臣多

不欲胡服的情势，赵武灵王毫不动摇，坚持胡服较之华服更方便新时代的军

事技术要求———骑射，更有利于提高赵国的军事实 力。不 过，赵 武 灵 王 仅 仅

在危机感甚强的军事方面突破了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传统价值观的束缚，而

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选拔接班人方面８，仍 受 到 传 统 价 值 观 的 影 响，
结果严重影响了改革的功效。《史记·赵世家》记载，“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

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 太 子 章 而 立 何 为 王。吴

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 未 决，故 乱 起，以 致 父 子 俱 死，为

天下笑，其不痛乎！”

７ 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４２页。
８ 较之东方各国，秦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奉行功利主义的 价 值 观，“择 勇 猛 者 立 之”。即 从 去 世 国 君 的 诸 弟

诸子中选择能力出众，善于作战指挥者即位，以求国家的兴旺强盛。林剑鸣在《秦史稿》中指出，自秦襄公

建国到秦穆公之前，共有九代国君。其中，兄终弟及者三人，以次子立者一人，以孙立者二人，不明嫡庶者

一人，而真正以长子身份即位的仅有武公、宣公二人。功利主义的立君原则，使秦人的领袖总体上胜过坚

持嫡长子继承制，或曰“立长不立贤”的东方各国，这也是秦国最终树立绝对竞争优势，一统天下的一个

原因。
９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秦大饥，应候 请 曰：‘五 苑 之 草 著、蔬 菜、橡 果、枣 栗，足 以 活 民，请 发 之。’
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

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这反映了秦国国君对军功爵 制 精 神

的坚持。

一代英主落得 如 此 下 场，说 明 受 崇 尚 伦 理 甚 于 功 利 的 传 统 价 值 观 影 响，
东方各国的统治者只是在某 些 时 候、某 些 领 域 坚 持 了 “食 有 劳 而 禄 有 功，使

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军功爵精神，而未能像秦王那样在所有时候、所

有领域坚持军功爵精神９，因而最后被秦国兼并是必然的。
总之，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兵荒马乱的形势要求战国诸雄实行 军 功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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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便形成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另一方面，东方各国长期较安定的社会

环境，较发达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所形成的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价值观，以及

宗法力量强的权力结构，又阻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秦国以激进型的军功

爵制形成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时，山东六国的和缓型军功爵制却最终形成了

论功行赏与无功受禄并存的双轨制局面。而 “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必然导

致六国战斗力的日趋低下，山东六国在跟秦国的较量中屡屡失利，终至一败

涂地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六、小　　结

军功授爵制顺应了春秋战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全民皆兵，以武 力 统 一

天下的历史潮流，大大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对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

作用极大。毋庸置疑，秦军功爵制是战国七雄中实行得最好的，它使秦国形

成了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锻造出一支无论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远超六国的

“虎狼”之师，最终统一天下。较之秦国，山东六国的军功爵制则陷入了论功

（特指军功）行赏与无功受禄并存的双轨制局面，被秦国兼并是必然的。
秦军功爵制绩效远好于六国，是与长期民族文化累积所形成的文化特征

和权力结构分不开的。长期在西北地区与戎狄部落交战的经历使秦人形成了

崇尚功利甚于伦理的价值观，以及君主至上的权力结构，它使得商鞅变法后

的秦军功爵制采取了具有奖励性质的拉动 （主要针对平民）和具有鞭策性质

的驱动 （主要针对宗室、文学和 工 商 之 士）相 结 合 的 激 进 型 模 式。这 种 模 式

的弱点是启动难，易于遭到贵族的激烈反抗，优点是一旦启动，容易在短时

间内形成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庆幸的是，凭借君主权威高、宗法力量弱的

权力结构，秦军功爵制被强力推行下去，并最终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以致

“商鞅虽死，秦法未败也。”
反观东方各国，长期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较发达的农业 生 产 力 水 平，使

这里形成了崇尚伦理甚于功利的价值观，以及宗法力量强的权力结构。它使

得东方各国的军功爵制 （失败了的楚国吴起变法除外）采取了只有奖励性质

的拉动 （主要针对平民），而没有鞭策性质的驱动 （主要针对宗室、文学和工

商之士）的和缓型模式。这种模 式 的 最 大 优 点 是 能 够 弱 化 贵 族 的 反 抗，并 满

足东方各国民众既 “轻 死”又 排 斥 战 争 和 杀 戮，东 方 各 国 统 治 者 既 “尚 武”
又热心艺术和礼乐的心理需 求，因 而 易 于 推 广，但 也 因 此 形 成 了 “宽 则 宠 名

誉，急则用介胄之士”，“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论功行赏与无功受禄并

存的双轨制现象，无法形成全民皆兵的举国体制，因而最终被秦国兼并。
总之，战国时代兵荒马乱的形势要求各国向加强中央集权，以全 民 皆 兵

的举国体制统一天下的方向努力，而产生于生存条件恶劣地区，崇尚功利甚

于伦理，素有集权主义传统的落后的秦文化，较之产生于经济发达地区，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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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伦理甚于功利，素有宗法力量强传统的先进的东方文化，更能顺应这一社

会发展潮流，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落后的优势，是秦军功爵制绩效远超东方

各国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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